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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材料与化工 

2026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关于做好 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

知》（教学司〔2026〕3 号）等规定，结合材料与化工实际情况，在

确保安全性、公平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制定 2026 年材料与化工专业

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实施细则。 

一、组织领导 

（一）成立理学院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本学院复试

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遴选培训复试各环节工作人员；对本

学院全部复试工作人员进行政策、业务、技术、纪律等方面的培训；

指导、监督检查专业复试小组开展考核工作。 

（二）成立材料与化工面试小组，负责确定材料与化工硕士研究

生招生复试工作的具体内容、复试程序并组织实施；负责复试命题（含

加试科目）、阅卷工作；负责审定复试记录表、复试成绩评分及汇总

表。 

二、材料与化工招生计划 

（一）第一志愿生源 

1. 复试条件 

初试成绩需达到教育部划定的二区初试成绩的基本要求。 

2. 复试名单确定 

材料与化工第一志愿考生复试名单均按实际上线人数安排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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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剂生源 

1. 调剂基本条件 

材料与化工招生计划缺额信息将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

剂服务系统开通后发布，申请调剂考生需满足《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规定的申请调剂基本条

件。同时，初试科目成绩要求和报考专业要求及遴选办法如下： 

（1）考生初试总成绩及单科成绩须达到教育部划定的二区初试

成绩基本要求，且初试外语语种为英语（英语一、英语二均可）。第

一志愿报考专业与调入专业相同相近，或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

目相同相近。 

（2）接收调剂的考生初试报考专业范围如下：  

招生专业代码 可接收考生调剂的一志愿专业范围要求 

085600 材料与化工 

（全日制） 

0252 应用统计、0270 统计学、0701 数学、0714 统计学、0703 化学、

0707 海洋科学、0710 生物学、0773 材料科学与工程、0774 电子科

学与技术、0775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776 环境科学与工程、0780 药

学、0788 智能科学与技术、0789 纳米科学与工程、0805 材料科学与

工程、0806 冶金工程、0809 电子科学与技术、0810 信息与通信工

程、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7 化学工程

与技术、0819 矿业工程、0820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0821 纺织科学与

工程、0822 轻工技术与工程、0827 核科学与技术、0829 林业工程、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0835 软件工程、0836

生物工程、0854 电子信息、0855 机械、0856 材料与化工、0857 资

源与环境、0860 生物与医药、0876 智能科学与技术、0877 纳米科学

与工程、0971 环境科学与工程、0972 食品科学与工程、1405 智能科

学与技术、1406 纳米科学与工程。 

其他信息以学校公布的调剂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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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剂复试名单遴选 

实行差额调剂，差额比例为 300%，按调剂考生初试成绩从高到

低确定进入复试考生名单。调剂生源比例不足时，所有满足本学科专

业调剂复试要求的考生均可参加复试。 

三、考生资格审核 

所有复试考生，须提前准备好资格审查材料，并需确保材料真实

有效。具体材料见附件“复试资格审查材料清单”，学院将在复试开

始前对提交资格材料进行严格审查，确认复试资格，对不符合规定者

不予复试，对考生的学历（学籍）信息有疑问的，考生需在规定时间

内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认证证明。通过弄虚作假获取报名资格的考生，

取消其复试资格，责任由考生自负。 

四、复试方式与内容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2026 年材料与化工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安排：

一志愿考生采取线下复试，调剂考生采取线上面试（采用中国研究生

招生信息网的“招生远程面试系统”，线上面试操作流程另行通知）

的方式。每生时间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考生明确表示已作答完毕的

可提前结束考核。 

（一）复试时间 

第一志愿考生复试工作于 3 月下旬至 4 月初完成（具体时间另行

通知），调剂考生复试工作于 4 月 8 日-4 月 27 日间研招网调剂系统

开通后逐步开始，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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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满分成绩为 100 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综合素质面试（40 分）：考核考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品德以及

综合素质能力；  

2. 外语面试（20 分）； 

3. 专业面试（40分）：包括专业知识面试和专业素养面试两部分，

均采用问答方式，满分各为 20 分。其中，专业知识面试考查基础化

学知识，考生随机抽题并现场作答。 

同等学力考生需加试两门大学本科主干课程。加试科目为《无机

化学》与《有机化学》。每科满分 100 分，合格线为 60 分。加试成

绩不计入复试成绩，任一科成绩低于 60 分的考生不予录取。 

（三）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复试考生请及时下载并认真填写《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2026 年硕

士研究生招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填写本人基本信息并加

盖党组织公章。学院将结合考生面试表现，综合考查其思想政治和品

德情况。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五、成绩计算与使用 

在教育部规定范围内，我院确定复试成绩权重占比 40%，据此计

算考生综合成绩：（初试成绩÷5）× 60%＋复试成绩 × 40%。 

六、录取原则 

1. 复试成绩和综合成绩需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2. 复试成绩低于 60 分为复试不合格，复试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录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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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专业招生计划，按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综合

成绩相同者，初试成绩高者优先录取；综合成绩与初试成绩均相同者，

以初试英语成绩高者优先录取；英语成绩相同时以政治成绩高者优先

录取，其他情况由学院复试工作小组报学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研究

决定。 

4. 教育部照顾或加分政策按 2026 年教育部及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七、成绩公布 

经本学院及研究生工作处审核的拟录取名单，报学校研究生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将按教育部要求在研究生工作处网站统一进行

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7 日。 

 

说明：本细则由理学院复试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文老师：15527363503；邵老师：13976208823。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理学院  

2026 年 3 月 27 日 

  



6  

附件：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复试资格审查材料清单 

所有接收到我校复试通知的考生，请将如下原件材料按顺序清晰

扫描成彩色 PDF 文件后，按照“考生姓名+专业名称+复试资格审查

材料”命名，在规定时间内（时间另行通知）发送至我院指定邮箱

wx1688@hntou.edu.cn，邮件主题为“考生姓名+复试资格审查材料”。

所有签名地方务必手签，公章必须为彩色。（调剂考生的原件在入学

报到时交验）。 

1.初试准考证（原件丢失者可在研招网下载）。 

2.本人填写并签名的《诚信复试承诺书》（（此表可在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研究生处官网“下载专区”专栏下载）。 

3.本人有效身份证。 

4.应届本科生提供就读高校相关管理部门颁发并注册完整学生证、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有效期截止为2026年5月30日）；往届本

科生提供毕业证、学位证、《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同等

学力考生提供大专毕业证书或本科结业证书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

注册备案表》；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供在学证明、《教育部学

籍在线验证报告》（有效期截止为2026年5月30日）；国（境）外获得学

历、学位的须出示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

认证书，获得学历、学位时间以认证书上认定的时间为准。 

5.（《海南热带海洋学院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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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考核表》（此表可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研究生处官网（“下载专区”专

栏下载）。 

6.申请享受初试加分政策的考生，交验相关证明原件。具体加分

资格及证件如下： 

（1）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服务项目

之一，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考生，3 年内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的，享受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符合以上条件的考生需提供有效年限内的、相关部门签章完整项目

书、合同（协议）、服务期满考核表等。 

（2）退役大学生士兵达到报考条件后，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初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需提供有效

年限内的《入伍批准书》与《退出现役证》。 

7.初试时提示（“学历（学籍）校验结果”不通过的考生须提交相

应的证明材料。 

8.考生学习成绩单（盖教务处公章）及个人简历（内容包括但不

限于：个人简介，各种奖项，发表的学术论文、文章、稿件，申请或

授权的专利，考生在学校或工作单位学习工作的情况等，并附佐证材

料）。 

其中：材料1-7：提交复印件2份。 


